
证券代码：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2016-045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 8月 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15-1 号 现代国际大厦 28

楼公司第二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5,546,4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1.03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持有（代表）股份 425,546,434 股，占截止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权登记日（2016 年 8月 11日）公司总股份 833,801,532股 51.0369%。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股份 425,545,334股，占截止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6年 8月 11日）公司总股份 833,801,532股的 51.03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人，持有（代表）股份 1,100股，占截止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权登记日（2016 年 8 月 11 日）公司总股份 833,801,532 股的 0.0001%。国浩

律师（南宁）事务所岳秋莎、黄炼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梁君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9人，黄新颜、秦伟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6人； 

3、董事会秘书韩钢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张毅先生、副总经理黄英强先生

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更换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25,546,434 100 0 0 0 0 

其中：5%以下股

东的表决情况 
17,604,034 100 0 0 0 0 

因工作调动原因，徐德先生辞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五洲交通”）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

委员职务。经公司股东单位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按照《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提名张毅先生为公



司董事候选人，张毅先生同意被提名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日止。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调整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为购买“五洲•半

岛阳光”项目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25,546,434 100 0 0 0 0 

其中：5%以下股

东的表决情况 
17,604,034 100 0 0 0 0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地产公司为购买‘五洲

•半岛阳光’一期住宅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该议案同

意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地产公司”)为购买其开发的百色“五洲•半岛

阳光” 一期商品房及商铺的全部按揭贷款客户在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工商银行

百色分行以及广西百色右江农村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商业按揭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2.9 亿元，在房屋产权证及其抵押手续办理完成之

前为住房贷款申请人提供担保，在银行取得购房者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抵押登记文

件后终止。为充分利用地产公司担保总额度，现地产公司申请将 2.9 亿元担保额

度的担保范围由“‘五洲•半岛阳光’一期”变更为“‘五洲•半岛阳光’项目”。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为购买二期商铺

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A股 425,546,434 0 0 0 0 0 

其中：5%以下股

东的表决情况 
17,604,034 0 0 0 0 0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下称“金桥公司”）开发的金桥

农产品批发市场商铺项目于 2015 年 6 月正式开始销售。购买二期商铺的全部按

揭贷款客户拟向工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申请办理按揭贷款，公司将为按揭贷款客户

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0.9 亿元，在房屋产权证及其抵押

手续办理完成之前为住房贷款申请人提供担保，在银行取得购房者房屋所有权证

书及抵押登记文件后终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岳秋莎、黄炼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18日  

http://www.sse.com.cn/

